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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羅郁婷 分機：2406 

案由：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函請修正「臺北市
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度污水水質標準及管理辦
法」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工務局一０九年十一月十日北市工授衛字第一０九

三０五五六四五號函略以： 

(一)「臺北市水肥投入管理辦法」於九十年十月十九日

訂定發布，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名稱為「臺

北市水肥投入站管理辦法」，嗣於一０二年七月十六

日修正發布為「臺北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度污

水水質標準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最後

一次修正係於一０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布。本辦法

為管理本市水肥投入站投入水肥或高濃度污水之水

質標準及其他管理行為之依據。 

(二)考量現行本辦法不符水質標準之複檢改善規定，無

法有效遏止投肥用戶載運不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水質

標準之水肥，恐影響污水處理廠處理效能，增加處

理成本，爰修正為單次檢測不合格即停止違規投肥

車輛進場投肥一個月之方式，促使投肥用戶自行控

管，並增訂違反本辦法其他規定之管制措施，以督

促投肥用戶遵守本辦法。另配合法制作業體例於本

辦法部分條文款次後加具頓號，爰修正本辦法。 

(三)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1、將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所定臺北市政府之簡稱規定

移至本辦法第二條，爰修正本辦法第二條文字。（修

正條文第二條） 

2、 於本辦法第三條增訂第五款投肥車輛用詞定義。（修

正條文第三條） 

3、配合本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修正，修正條文用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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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條文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九條） 

4、本辦法第十一條條次遞改至第十條，並酌作文字修

正。(修正條文第十條) 

5、本辦法第十條移列至第十一條，為遏止投肥車輛載

運水質不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水質標準之水肥投入投

入站，影響污水處理廠處理效能，將複檢改善規定

改為單次檢測不合格即停止受理該投肥車輛進場投

肥一個月；另為避免同一投肥車輛載運之水肥水質

一再不符合第四條水質標準，爰修正第二項，於ㄧ

年內第二次以上違反時，廢止該投肥車輛之投肥

證，並自廢止之日起五個月內停止受理該違規投肥

車輛之投肥證申請；又投肥用戶所有投肥車輛於一

年內違反規定累計達三次以上時，即停止投肥用戶

所有投肥車輛進場一個月，促使投肥用戶督導所屬

車輛載運之水肥水質。(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6、增訂第十二條規定，就投肥用戶未依限繳納使用費，

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停止受理該投肥

用戶所有投肥車輛進場投肥一個月。另增訂投肥用

戶有損壞廠區或投入站之設施、設備，若未立即修

復，經通知限期修復屆期仍未修復者，廢止該投肥

用戶全部之投肥證，且五個月內不予受理投肥證申

請。其餘條次遞改。(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7、另配合法制作業體例於本辦法部分條文款次後加具

頓號。（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八條）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

容之必要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增訂第九條明定

申請投肥證或高濃度污水投入許可之補正及駁回規

定，另就條次順序酌作調整，並就條文及說明欄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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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工務局修正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補充說明:本件請工務局 

、衛工處及環保局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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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度污水水質標準及管理辦法」草案 
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二科修正條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二科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

依臺北市下

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十

五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

依臺北市下

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十

五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

依臺北市下

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十

五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

程處（以下簡

稱衛工處）。 

第二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

府（以下簡稱

本府）工務局

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以下

簡 稱 衛 工

處）。 

第二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

程處（以下簡

稱衛工處）。 

一、本條修正。 

二、將臺北市政府簡

稱本府。 

參考本府法制作業

體例，首次提及機關

名稱以全名示之，爰

將臺北市政府簡稱

部分予以刪除。 

第三條  本辦法第三條  本辦法第三條  本辦法一、本條修正。 一、參考本府法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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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定義如

下： 

一、水肥投入

站（以下

簡 稱 投

入站）：

指 臺 北

市 供 水

肥 或 高

濃 度 污

水 投 入

之 污 水

下 水 道

附 屬 設

施。 

二、水肥：以

糞坑、化

糞 池 或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用詞定義如

下： 

一、水肥投入

站（以下

簡 稱 投

入站）：

指 臺 北

市 供 水

肥 或 高

濃 度 污

水 投 入

之 污 水

下 水 道

附 屬 設

施。 

二、水肥：以

糞坑、化

糞 池 或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用詞定義如

下： 

一  水肥投入

站（以下

簡 稱 投

入站）：

指 臺 北

市 供 水

肥 或 高

濃 度 污

水 投 入

之 污 水

下 水 道

附 屬 設

施。 

二  水肥：以

糞坑、化

糞 池 或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八條，各款

應冠以一、二、

三等數字，故增

加頓號以符規

定。依行政院現

行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

字右方加具頓

號，再接續規定

內容，爰於本條

各款款次後加

具頓號。 

三二、為配合第二條

修正，將臺北市

政府簡稱本府。 

四三、新增投肥車輛

用詞定義，以茲

資明確。 

業體例，首次提

及機關名稱以

全名示之，爰修

正第三款為「臺

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二、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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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設 施

集 存 之

廢棄物。 

三、高濃度污

水：政府

機 關 銷

毀 之 廢

酒 液 或

飲 料

類、臺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局（以

下 簡 稱

環保局）

處 理 生

廚 餘 產

生 之 分

離汁液。 

四 、 投 肥 用

理 設 施

集 存 之

廢棄物。 

三、高濃度污

水：政府

機 關 銷

毀 之 廢

酒 液 或

飲 料

類、本府

環 境 保

護局（以

下 簡 稱

環保局）

處 理 生

廚 餘 產

生 之 分

離汁液。 

四 、 投 肥 用

戶：將水

理 設 施

集 存 之

廢棄物。 

三  高濃度污

水：政府

機 關 銷

毀 之 廢

酒 液 或

飲 料

類、臺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局（以

下 簡 稱

環保局）

處 理 生

廚 餘 產

生 之 分

離汁液。 

四  投 肥 用



 7 

戶：將水

肥 投 入

投 入 站

之業者。 

五 、 投 肥 車

輛：投肥

用 戶 載

運 水 肥

之車輛。 

肥 投 入

投 入 站

之業者。 

五 、 投 肥 車

輛：投肥

用戶載運

水肥之車

輛。 

戶：將水

肥投入投

入站之業

者。 

 

第四條  投入投

入 站 之 水

肥，其水質不

得超過下列

標準： 

一、水溫：攝

氏 四 十

五度。 

二、氫離子濃

度 指

數：pH值

第四條  投入投

入 站 之 水

肥，其水質不

得超過下列

標準： 

一、水溫：攝

氏 四 十

五度。 

二、氫離子濃

度 指

數：pH值

第四條  投入投

入 站 之 水

肥，其水質不

得超過下列

標準： 

一 水溫：攝

氏 四 十

五度。 

二 氫離子濃

度 指

數：pH值

一、本條修正。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八條，各款應冠

以一、二、三等數

字，故增加頓號以符

規定。依行政院現行

法制體例，法規款次

應於數字右方加具

頓號，再接續規定內

容，爰於本條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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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三、硫化物

( 以 Ｓ -

２ 計

算 )：九

十 毫 克

／公升。 

四、生化需氧

量  ( 五

天 攝 氏

二 十

度 )：一

二、００

０ 毫 克

／公升。 

五、化學需氧

量 ： 二

四、００

０ 毫 克

／公升。 

五-九。 

三、硫化物

( 以 Ｓ -

２ 計

算 )：九

十 毫 克

／公升。 

四、生化需氧

量  ( 五

天 攝 氏

二 十

度 )：一

二、００

０ 毫 克

／公升。 

五、化學需氧

量 ： 二

四、００

０ 毫 克

／公升。 

五-九。 

三  硫 化 物

( 以 Ｓ -

２ 計

算 )：九

十 毫 克

／公升。 

四 生化需氧

量  ( 五

天 攝 氏

二 十

度 )：一

二、００

０ 毫 克

／公升。 

五 化學需氧

量 ： 二

四、００

０ 毫 克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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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礦物性油

脂：一百

毫 克 ／

公升。 

七、動植物油

脂：三百

毫克 /公

升。 

八、酚類：五

十毫克 /

公升。 

九、氰化物：

二毫克 /

公升。 

十、總汞：

０．０五

毫克 /公

升。 

十一、鎘：一

毫克/

六、礦物性油

脂：一百

毫 克 ／

公升。 

七、動植物油

脂：三百

毫克 /公

升。 

八、酚類：五

十毫克 /

公升。 

九、氰化物：

二毫克 /

公升。 

十、總汞：

０．０五

毫克 /公

升。 

十一、鎘：一

毫克 /

六 礦物性油

脂：一百

毫 克 ／

公升。 

七 動植物油

脂：三百

毫克 /公

升。 

八  酚類：五

十毫克 /

公升。 

九 氰化物：

二毫克 /

公升。 

十   總汞：

０．０五

毫克 /公

升。 

十一  鎘：一

毫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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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 

十二、鉛：一

毫 克 /

公升。 

十三、總鉻：

二 毫

克/公

升。 

十四、鉻(六

價)：

０．六

毫克/

公升。 

十五、砷：

０．六

毫克/

公升。 

十六、銅：十

三毫克

/公升。 

公升。 

十二、鉛：一

毫克 /

公升。 

十三、總鉻：

二 毫

克 /公

升。 

十四、鉻(六

價)：

０．六

毫克/

公升。 

十五、砷：

０．六

毫克/

公升。 

十六、銅：十

三 毫

克 /公

升。 

十二  鉛：一

毫克 /公

升。 

十 三   總

鉻：二毫

克 / 公

升。 

十四  鉻 (六

價 ) ：

０．六毫

克 / 公

升。 

十五   砷：

０．六毫

克 / 公

升。 

十六  銅：十

三毫克 /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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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鋅：六

十五毫

克 / 公

升。 

十八、鐵(溶

解

性)：十

毫 克 /

公升。 

十九、錳(溶

解

性)：十

毫 克 /

公升。 

二十、鎳：十

毫 克 /

公升。 

二十一、銀：

二 毫

克/公

升。 

十七、鋅：六

十 五

毫克 /

公升。 

十八、鐵(溶

解

性)：

十 毫

克/公

升。 

十九、錳(溶

解

性)：

十 毫

克/公

升。 

二十、鎳：十

毫克 /

公升。 

十七  鋅：六

十 五 毫

克 / 公

升。 

十八  鐵(溶

解性 )：

十毫克 /

公升。 

十九  錳(溶

解性 )：

十毫克 /

公升。 

二十  鎳：十

毫克 /公

升。 

二 十 一  

銀：二毫

克 / 公

升。 

二十二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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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二十二、陰離

子 界

面 活

性

劑：八

十 毫

克/公

升。 

二十三、硼：

十 毫

克/公

升。 

二十四、硒：

五 毫

克/公

升。 

二十五、氟

鹽：一

百 五

二十一、銀：

二 毫

克/公

升。 

二十二、陰離

子 界

面 活

性

劑：八

十 毫

克/公

升。 

二十三、硼：

十 毫

克/公

升。 

二十四、硒：

五 毫

克/公

升。 

離 子 界

面 活 性

劑：八十

毫克 /公

升。 

二 十 三  

硼：十毫

克 / 公

升。 

二十四 硒：

五毫克 /

公升。 

二 十 五  氟

鹽：一百

五十毫克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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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毫

克/公

升。 

二十五、氟

鹽：一

百 五

十 毫

克/公

升。 

第五條  投肥用

戶應依臺北

市污水下水

道使用費徵

收自治條例

規定繳納使

用費。 

投 入 高

濃度污水，除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

本府）所屬各

機關（構）經

衛工處核准

第五條  投肥用

戶應依臺北

市污水下水

道使用費徵

收自治條例

規定繳交使

用費。 

投 入 高

濃度污水，除

本府所屬各

機關（構）經

衛工處核准

免徵使用費

外，比照前項

第五條  投肥用

戶應依臺北

市污水下水

道使用費徵

收自治條例

規定繳交使

用費。 

投 入 高

濃度污水，除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

本府）所屬各

機關（構）經

衛工處核准

一、本條修正。 

二、為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修正，將

增訂臺北市政

府之簡稱規定

本府，爰修正本

條第二項規定。 

一、查依臺北市污水

下水道使用費

徵收自治條例

第三條規定：

「接用本市污

水下水道系統

之用戶，應依本

自治條例規定

繳納使用費。」

是配合上開規

定「繳納」使用

費之用語，爰將

本條第一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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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徵使用費

外，比照前項

規定繳費。 

規定繳費。 免徵使用費

外，比照前項

規定繳費。 

定「繳交」修正

為「繳納」。 

二、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衛工處

得依污水處

理廠及管線

設施功能或

污水總量，管

制投入作業。 

    衛工處為

清理、維護作

業 或 安 全 需

要，得暫停接

受投入作業。 

第六條  衛工處

得依污水處

理廠及管線

設施功能或

污水總量，管

制投入作業。 

    衛工處為

清理、維護作

業 或 安 全 需

要，得暫停接

受投入作業。 

第六條  衛工處

得依污水處

理廠及管線

設施功能或

污水總量，管

制投入作業。 

    衛工處為

清理、維護作

業 或 安 全 需

要，得暫停接

受投入作業。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七條  投肥用

戶 投 入 水

肥，應檢具本

府核准之公

民營廢棄物

第七條  投肥用

戶 投 入 水

肥，應檢具本

府核准之公

民營廢棄物

第七條  投肥用

戶 投 入 水

肥，應檢具本

府核准之公

民營廢棄物

一、本條修正。 

二、為配合第三條修

正增訂第五款投肥

車輛定義，將用詞爰

修正本條第一項規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二條規

定授權訂定之

「公民營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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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機構許

可文件及投

肥車輛核准

證明文件，向

衛工處申請

投肥車輛投

肥證。 

    投肥證有

效 期 限 為 二

年，期限屆滿

前五個月內，

始 得 重 新 申

請。 

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文件

及投肥車輛

核准證明文

件，向衛工處

申請投肥證。 

    投肥證有

效 期 限 為 二

年，期限屆滿

前五個月內，

得重新申請。 

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文件

及載運車輛

核准證明文

件，向衛工處

申請投肥車

輛投肥證。 

    投肥證有

效 期 限 為 二

年，期限屆滿

前五個月內，

得重新申請。 

定「載運車輛」為「投

肥車輛」以符合實

際。 

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管理辦

法」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所稱公

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區

分為從事廢棄

物清除業務之

廢棄物清除機

構，及從事廢棄

物處理業務之

廢棄物處理機

構二種機構。經

洽 衛 工 處 確

認，本辦法所定

投肥用戶係指

將水肥載運至

投 入 站 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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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於處理水

肥 者 為 衛 工

處，則投肥用戶

應檢具者為廢

棄物清除機構

許可文件，而非

處理機構許可

文件。爰將本條

第一項所定「本

府核准之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許可

文件」修正為

「本府核准之

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以符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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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投入高

濃度污水，應

檢具下列文

件，向衛工處

申請投入許

可： 

一、委託業者

清 運 之

契 約 書

影本。 

二、本府核准

之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機 構 許

可文件。 

三、行政院環

境 保 護

第八條  投入高

濃度污水，應

檢具下列文

件，向衛工處

申請投入許

可： 

一、委託業者

清 運 之

契 約 書

影本。 

二、公民營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機 構 許

可文件。 

三、行政院環

境 保 護

署 認 證

第八條  投入高

濃度污水，應

檢具下列文

件，向衛工處

申請投入許

可： 

一 委託業者

清 運 之

契 約 書

影本。 

二 公民營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機 構 許

可文件。 

三 行政院環

境 保 護

署 認 證

一、本條修正。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八條，各款應冠

以一、二、三等數

字，故增加頓號以符

規定。依行政院現行

法制體例，法規款次

應於數字右方加具

頓號，再接續規定內

容，爰於本條第一項

各款款次後加具頓

號。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二條規

定授權訂定之

「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管理辦

法」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所稱公

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區

分為從事廢棄

物清除業務之

廢棄物清除機

構，及從事廢棄

物處理業務之

廢棄物處理機

構二種機構。經

洽 衛 工 處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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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認 證

之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核 發 之

水 質 檢

驗報告。 

四、投入污水

量。 

五、載運車輛

核 准 證

明文件。 

六、投入計畫

期程。 

環 保 局

投入生廚餘

分離汁液，得

免附前項第

一款、第二款

及第五款文

之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核 發 之

水 質 檢

驗報告。 

四、投入污水

量。 

五、載運車輛

核 准 證

明文件。 

六、投入計畫

期程。 

    環 保 局

投入生廚餘

分離汁液，得

免附前項第

一款、第二款

及第五款文

件；第三款文

之 環 境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核 發 之

水 質 檢

驗報告。 

四 投入污水

量。 

五 載運車輛

核 准 證

明文件。 

六 投入計畫

期程。 

          環 保 局

投入生廚餘

分離汁液，得

免附前項第

一款、第二款

及第五款文

件；第三款文

認，投入高濃度

污水者並非高

濃度污水之處

理機構，則本條

第一項所定投

入高濃度污水

者應檢具廢棄

物清除機構許

可文件，而非處

理機構許可文

件。 

二、另依上開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規

定，申請清除許

可證者，應向清

除機構所在地

之核發機關申

請；又該辦法第

二條第三項規

定，所稱核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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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第三款文

件，經衛工處

同意者，亦得

免附。 

件，經衛工處

同意者，亦得

免附。 

件，經衛工處

同意者，亦得

免附。 

關，係指廢棄物

清理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核

發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文件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

託之機關。是

以，配合本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

所定許可文件

為「本府核准」

之用語一致，爰

將本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公

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許

可文件」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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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核准之

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以符實

際。 

三、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前二條

申請案應檢

附之文件不

完備者，衛工

處應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

正不全者，駁

回其申請。 

   一、 本條新增。 

二、經洽衛工處確

認，依本辦法第

七條申請投肥

證或依第八條

申請投入許可

者，如檢附之文

件有欠缺，實務

上會通知其補

正，不會直接駁

回。是參考現行

本府有關應附

文件不完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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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之條

文體例，新增本

條，明定依本辦

法第七條申請

投肥證或依第

八條申請投入

許可之補正及

駁回規定。 

第十條  投肥車

輛須備有效

之投肥證及

經本府核准

之廢棄物清

除機構之清

運建築物污

水處理設施

清 除 紀 錄

表，始得進入

投入站。 

第九條  投肥車

輛須備有效

之投肥證及

廢棄物清除

機構核發之

清運建築物

污水處理設

施清除紀錄

表，始得進入

投入站。 

第九條  載運水

肥之車輛須

備有效之投

肥證及廢棄

物清除機構

核發之清運

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清

除紀錄表，始

得進入投入

站。 

一、本條修正。 

二、為配合第三條修

正增訂第五款投肥

車輛定義，將用詞爰

修正本條規定「載運

水肥之車輛」為「投

肥車輛」，以符合實

際。 

 

一、 條次遞改。 

二、 條文及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投肥用本條由現行條文第本條移列至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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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通

知 限 期 改

善，屆期不改

善者，廢止其

違規車輛之

投肥證，並自

廢止之日起

五個月內停

止受理該車

輛投肥證之

申請： 

一 違反本辦

法規定。 

二 違反臺北

市水肥投

入站作業

使 用 規

範。 

三 經衛工處

十條遞延至移列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並

將除不符第四條水

質標準外之違規項

目列舉並遞延至第

十二條。 

文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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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水質

不合格。 

          投 肥 用

戶一年內違

反前項規定

二次者，自第

二次違規之

日起五個月

內停止受理

該投肥用戶

投肥證之申

請。 

          前 二 項

規定意旨，應

載明於投肥

證。 

第十一條  投肥

用 戶 不 得

損 壞 廠

區、投入站

第十條  投肥用

戶損壞廠區

或投入站設

施、設備等，

第十一條  投肥

用 戶 損 壞

投 入 站 設

施 應 負 賠

一、本條條次遞改，

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條次由現行條文

一、條次遞改。 

二、有關投肥用戶損

壞廠區、投入站

之設施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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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設 施 或

設備。 

應立即修復。 償責任。 第十一條改至

第十條。 

三、文字修正，以符

合實際。 

之法律效果，業

於本局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第

二項明定，爰予

修正。 

三、條文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二條  投肥

用 戶 之 投

肥 車 輛 載

運 之 水

肥，經衛工

處 抽 驗 水

質 不 符 合

第 四 條 規

定 標 準

者，衛工處

應 書 面 通

知 投 肥 用

第十一條  投肥

用 戶 之 投

肥 車 輛 進

場 投 肥

時，經衛工

處 抽 驗 水

質 不 符 合

第 四 條 規

定 標 準

者，以書面

通 知 該 用

戶 並 自 送

 一、本條修正。 

二、一、本條由現行

條文第十條移

列遞延至第十

一條，並將除不

符第四條水質

標準外之違規

項目列舉並遞

延至第十二條。 

三、修正說明如下﹕ 

(一)二、為遏止投肥

車輛載運水質

一、條次遞改。 

二、查本條第一項規

定係自現行條

文第十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

移列，現行條文

第三款原規定

投肥用戶經衛

工處抽驗水質

不合格，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者，廢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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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停 止 該

違 規 投 肥

車 輛 進 場

投 肥 一 個

月。 

            同 一

投 肥 用 戶

之 同 一 投

肥 車 輛 於

同 ㄧ 年 度

內，經第二

次 查 獲 違

反 前 項 規

定者，廢止

該 投 肥 車

輛 之 投 肥

證，並自廢

止 之 日 起

五 個 月

內，不受理

達 第 七 日

起，停止該

違 規 投 肥

車 輛 進 場

投 肥 一 個

月。 

            同 一

投 肥 車 輛

ㄧ 年 內 經

抽 驗 有 前

項 違 規 情

形 達 二 次

者，衛工處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該 用

戶 並 自 送

達 第 七 日

起，廢止該

車 輛 之 投

肥證，並自

不符合第四條

水質標準之水

肥 投 入 投 入

站，影響污水處

理 廠 處 理 效

能，將複檢改善

規定改為單次

檢測不合格即

停止受理該投

肥車輛進廠投

肥一個月，爰新

增第一項，促使

投肥用戶自行

控管。 

(二)三、為避免同一

投肥車輛載運

之水肥水質一

再不符合第四

條水質標準，爰

新增第二項，於

違規車輛之投

肥證，並自廢止

之日起五個月

內停止受理該

車輛投肥證之

申請。本條第一

項規定將複檢

改善規定改為

單次檢測不合

格即停止受理

該投肥車輛進

場投肥一個月。 

三、經洽衛工處確

認，水質抽驗之

取樣是在投肥

車輛進入投入

站投肥前，於投

入口旁抽取，並

送檢驗機構檢

驗；另衛工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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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投 肥 用

戶 對 同 一

投 肥 車 輛

之 投 肥 證

申請。 

            投 肥

用 戶 所 有

投 肥 車 輛

於 同 ㄧ 年

度內，違反

第 一 項 規

定 累 計 達

三次者，衛

工 處 應 書

面 通 知 投

肥 用 戶 停

止 其 全 部

投 肥 車 輛

進 場 投 肥

一個月。 

廢 止 之 日

起 五 個 月

內 不 予 受

理 該 車 輛

投 肥 證 之

申請。 

            投 肥

用戶所屬

投 肥 車

輛，於一年

內經抽驗

有第一項

或第二項

違規情形

累計達三

次者，衛工

處應以書

面通知該

用戶並自

送達第七

ㄧ年內第二次

以上違反第一

項時，自廢止之

日起五個月內

停止受理其投

肥證之申請，以

收成效。 

(三)四、有關投肥用

戶名下投肥車

輛於一年內違

反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三次

以上時，即停止

投肥用戶名下

所有投肥車輛

進場一個月，促

使投肥用戶督

導所屬車輛載

運之水肥水質。 

悉投肥用戶違

規情形之日即

取得檢測數據

之日，與通知違

規情形之書面

送達投肥用戶

之日，通常非同

一日，若於通知

送達前立即停

止投肥車輛進

場投肥，一般情

況投肥用戶已

載運整車水肥

準備進場，倘此

時禁止投肥用

戶進場，則水肥

將無處可去，可

能會有隨意亂

倒 水 肥 之 情

事，致生環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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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二

項 所 定 同

一年度，以

每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計算。 

日起，停止

投肥用戶

所有投肥

車輛進場

投肥一個

月。 

染。故考量水肥

清運之實際情

況，並參考環保

局之作法，爰將

本條第一項規

定停止投肥車

輛進場投肥之

日期定為「通知

送達投肥用戶

第七日起」，惟

查此為執行停

止進場事項，由

衛工處於書面

通知中載明即

可，無須於法條

中明定，為避免

法 條 文 句 冗

長，乃刪除之。 

四、又查，本辦法本

次修正條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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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停止投肥車

輛進場投肥」之

規定，有關「停

止進場」之規

定，於「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

局廢棄物處理

廠場進場管理

辦法」第七章

「停止進場」

(第五十條至第

五十三條)有類

似規定；該辦法

位階為自治規

則，於九十一年

訂定之初即有

「停止進場」規

定，並經行政院

備查在案，且行

政院未認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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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進場」之性質

屬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六條第

二項、第二十八

條第二款所定

創設、剝奪或限

制人民權利義

務之其他種類

之行政罰，故得

於自治規則規

範之。經洽衛工

處確認，本辦法

新增之「停止進

場投肥」之規

定，係該處本於

污水處理廠及

投入站管理機

關之地位，對於

進入廠區、投入

站之投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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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開設施

之管理措施，非

屬行政罰，併予

敘明。 

五、另查，本條第二

項規定係自現

行條文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移

列，經洽衛工處

確認，投肥車輛

為貨車，依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

可 過 戶 予 他

人，而本條第二

項規定應限於

同一投肥用戶

之同一投肥車

輛經水質抽驗

不 合 標 準 情

形。為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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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第二項

規定，以資明

確。 

六、至於工務局修正

條文第二項規

定以「書面通知

該用戶並自送

達第七日」作為

廢止投肥證之

日。然查，關於

投肥證之廢止

日得於通知廢

止函中指明，與

停止進場之起

算日之情形相

同，爰予刪除。 

七、復查，本條第三

項停止進場日

規定與第一項

規定相同，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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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送達第七

日起」刪除。 

八、另經洽衛工處確

認，第三項所定

累計違規情形

達三次者，係指

第一項所定抽

驗水質不符規

定情形。為杜爭

議，爰將工務局

修正條文第三

項之「或第二

項」文字刪除。 

九、再查，本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

定之違規次數

累計期間，經洽

衛工處確認，實

務上應以同一

年度認定，其期



 33 

間以每年一月

一日起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計算。為期明

確，爰增訂第四

項規定。 

十、現行條文第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

刪除部分，經洽

衛工處確認，係

因原第一款所

定「違反本辦法

規定」部分不明

確，又依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程

處水肥投入站

投肥作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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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並無違反

該規範規定而

須依本辦法相

關規定處理之

必要，爰刪除該

二款規定。 

十一、另現行條文第

十條第三項規

定：「前二項規

定意旨，應載明

於投肥證。」於

該條移列至本

條 時 併 予 刪

除，經洽衛工處

確認，係考量本

辦法可透過網

站、公報等公開

方式查詢，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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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週知；至於實

務上是否有於

投肥證載明相

關 規 範 之 需

求，視實務執行

狀 況 隨 時 調

整，無於本辦法

規定之必要，爰

刪除該條項規

定。 

十二、條文及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投肥

用 戶 違 反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未依臺

北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使

第十二條  投肥

用 戶 違 反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未繳納

使用費，經

通 知 限 期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為第四條水

質標準以外之

違 規 項 目 列

舉，並依據違規

行為輕重，訂定

裁處標準。 

一、 條次遞改。 

二、 經洽衛工處確

認，本條第一項

規定係為督促

投肥用戶繳納

使用費及確實

遵守繳費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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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費 徵 收

自 治 條 例

規 定 繳 納

使用費，經

通 知 限 期

繳 納 屆 期

仍 未 繳 納

者，自繳納

期 限 末 日

之 次 日

起，停止其

全 部 投 肥

車 輛 進 場

投 肥 一 個

月。 

            投 肥

用 戶 違 反

第 十 一 條

規定，損壞

廠區、投入

繳 納 屆 期

仍 未 繳 納

者，停止受

理 該 投 肥

用 戶 所 有

投 肥 車 輛

進 場 投 肥

一個月。 

            投 肥

用 戶 違 反

第 十 條 規

定，有損壞

廠 區 或 投

入 站 之 設

施、設備，

經 通 知 限

期 修 復 屆

期 仍 未 修

復，廢止該

投 肥 用 戶

三、修正說明如下﹕ 

(一)第一項明定投

肥用戶未依限

繳納使用費，經

通知限期繳納

屆期仍未繳納

者，停止受理投

肥用戶所有投

肥車輛進場投

肥一個月。 

(二)四、第二項明定

投肥用戶有損

壞廠區或投入

站之設施、設

備，若未立即修

復，經通知限期

修復屆期仍未

修復者，則廢止

投肥用戶全部

之投肥證，且五

規定，爰增訂停

止 進 場 之 規

定。至於停止進

場之起算日，係

自繳納期限末

日 之 次 日 起

算，為期明確，

爰予修正文字。 

三、 另經洽衛工處

確認，本條第二

項規定係考量

如投肥用戶未

修 復 設 施 設

備，將導致設

施、設備無法正

常使用，影響日

常投肥作業甚

鉅，為督促投肥

用戶確實遵守

本辦法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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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之 設 施

或設備，經

通 知 限 期

修 復 屆 期

仍 未 修 復

者，廢止其

全 部 投 肥

車 輛 之 投

肥證，並自

廢 止 之 日

起 五 個 月

內，不受理

該 投 肥 用

戶 之 投 肥

證申請。 

之 全 部 投

肥證，並自

廢 止 之 日

起 五 個 月

內 不 予 受

理 該 投 肥

用 戶 投 肥

證之申請。 

個月內不予受

理投肥證申請。 

條規定，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 

四、 條文及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臺北

市 水 肥 投

入 站 作 業

使 用 規

範，由衛工

第十三條  臺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衛 生

下 水 道 工

程 處 水 肥

第十二條  臺北

市 水 肥 投

入 站 作 業

使 用 規

範，由衛工

一、本條修正條次遞

改。 

二、本條由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遞延

至第十三條。 

一、條次遞改。 

二、本條係衛工處訂

定本市水肥投

入站作業使用

規範之依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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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另定之。 投 入 站 投

肥 作 業 使

用規範，由

衛 工 處 另

定之。 

處另定之。 三、依據配合現行行

政規則名稱，爰

配合作修正。 

須將依本條訂

定之「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衛生

下水道工程處

水肥投入站投

肥作業使用規

範」全名援引。

條文酌作文字

修正。 

三、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本辦

法 自 發 布

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

法 自 發 布

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

法 自 發 布

日施行。 

一、本條修正條次遞

改。 

二、 本條由現行條

文第十三條遞

延至第十四條。 

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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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度污水水質標準及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壹、法規必要性分析  

  「臺北市水肥投入管理辦法」於九十年十月十九日訂定發布，於九十

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名稱為「臺北市水肥投入站管理辦法」，嗣於一０

二年七月十六日修正發布為「臺北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度污水水質標

準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最後一次修正係於一０五年一月二十

九日發布。本辦法為管理本市水肥投入站投入水肥或高濃度污水之水質標

準及其他管理行為之依據。 

考量現行規定無法有效遏止投肥用戶載運不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水質

標準之水肥，恐影響污水處理廠處理效能，增加處理成本，爰修正不符第

四條水質標準水肥之管制措施，並增訂違反本辦法其他規定之管制措施，

以督促投肥用戶遵守本辦法，俾利未來相關業務推動。另配合法制作業體

例於本辦法部分條文款次後加具頓號，爰修正本辦法。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辦法係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訂定之，

屬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所稱之自治規則，自應依訂定法規之方式辦

理之，免審視替代方案。 

參、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透過本辦法之修正，將不符水質標準之複檢改善規定，修正為單次檢

測不合格即停止受理違規投肥車輛進場投肥一個月之方式，遏止投肥車輛

載運不符水質標準之水肥投入投入站，以避免影響污水處理廠處理效能，

促使水肥清除業者（即投肥用戶）自行控管，評估修正後為正向影響。 

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件修正案係修正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管制措施，預期效益為有效

促使投肥用戶投入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水質標準之水肥，降低機關維管成

本，亦可避免因除臭系統無法負荷之異味逸散影響周遭鄰里環境問題。 

伍、公開諮詢程序 
一、本辦法草案未舉辦聽證會或說明會。 

二、本辦法草案於一０九年八月二十日邀集本府各機關開會討論，並依各相關

單位意見修正。 

三、本辦法草案於一０九年九月八日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一０九年第一七一期

踐行法規預告程序在案，自一０九年九月九日起預告修正草案六十日，於

一０九年十一月七日預告終止，預告期間有「台北市水肥同業聯誼會」陳

情，並質疑本辦法修正條文第十一條及本辦法第四條水質標準過於嚴苛。

然查，本辦法第四條之水肥水質標準，部分已較本府一０一年三月二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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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衛字第一０一三一五六一六０一號公告本市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

水水質標準高十倍、甚有高達二十倍，且衛工處亦曾於一０二年委託台灣

水再生協會檢討評估，目前之水質標準尚屬合理，並無調整之必要。另查

投肥用戶歷次水肥水質初檢不合格後，複測水質九成以上能合格，顯示投

肥用戶合法抽肥應可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水肥水質標準。故投肥用戶投入之

水肥水質應遵守其公法上之義務，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水質標準。 

四、又查，本案經檢視投肥用戶所設立之網站、廣告及車體，有揭示於公眾清

除非本府環保局核予之廢棄物種類如：清理截油槽、抽工廠廢水等情事，

顯見投肥用戶現今已有載運非水肥物質之情事，另依廢棄物清理法投肥用

戶所載運之非水肥物質應清運至合法處理機構處理，公共污水處理廠並無

法處理該等物質。更於一０九年發生兩次因投入過多油脂，堵塞投入站輸

送管線，導致需緊急關站停止投肥搶修之情事。是以，為避免非水肥物質

投入後影響投入站之設備、污水處理效能，及導致除臭系統無法負荷，造

成機關須修繕因非水肥物質所造成之設備故障及異味逸散影響周遭鄰里環

境問題，本辦法修正草案可促使投肥用戶自行控管投入水肥之水質，評估

後仍應修正。 

 


